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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責聲明 

 這演講部分旨在提高保險業對有關遵守打擊洗錢及恐
怖分子籌資活動方面的議題之認識。它並不涵蓋適用
於保險機構的所有法定要求。保險機構應尋求其專業
法律意見，以確保他們遵守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
金籌集（金融機構）條例》及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
資金籌集指引》之規定。 
 

 此簡報材料可作個人或保險機構內部使用。未經保監
處的事先書面同意，不得將材料複製，或分發給第三
方，或作商業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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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 

I. 在保險機構層面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評估 

 

II. 政治人物 



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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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品/服務
的風險 

交付/分銷
渠道的風險 

客戶風險 

國家風險 

打擊洗錢/恐
怖分子資金
籌集制度 

指引第2.2段 



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
籌集風險評估 

產品/服務
的風險 

交付/分銷
渠道的風險 

客戶風險 

國家風險 

打擊洗錢/恐
怖分子資金
籌集制度 

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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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引第2.2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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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進行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
風險評估? 

 有不同方法進行風險評估 

  

 與機構的性質/規模/全球網絡分佈相稱 

 

 不一定要過於複雜 



風險評估的流程 

識別 評估 了解 
反映風險
胃納的風
險概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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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慮因素 

 

 

 

定
質 

• 業務性質、規模、多樣
性及複雜程度 

 

• 分銷渠道 
 

• 地理位置/國家 
 

• 對第三方服務供應商的
依賴 

 

• 過往內部審計/監管機構
查核的結果 

定
量 

• 產品 
 

• 客戶群 
 

• 交易規模/性質 
 

• 打擊洗錢合規人員的流
失率 

 

• 預期的客戶/收入增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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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的流程 

識別 評估 了解 
反映風險
胃納的風
險概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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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利用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
風險評估的結果? 

打擊洗錢/恐怖分
子資金籌集制度 

• 制訂和執行適
合及與所發現
的風險相稱的
打擊洗錢/恐怖
分子資金籌集
制度 

資源及優先事項 

• 資源運用及工
作的優先次序
與風險一致 

 

• 時間 

• 財政預算 

• 人力 

高級管理層 

• 確保高級管理
層知悉主要風
險，並能協助
其作出策略性
的商業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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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人物 

恐怖分子/制裁指定名單 政治人物 

刊登於政府憲報 沒有刊登於政府憲報 

備存數據庫及對客戶持續進行
篩查 (6.20 & 6.22) 

設立及維持有效的程序以斷定某
客戶/某客戶的實益擁有人是 

否政治人物 (4.13.9) 

禁止為某指定人士的利益或財
物提供任何資金或經濟資源或
處理屬於該指定人士的任何資
金或經濟資源 (6.3) 

 

不得向恐怖分子提供任何財產
或金融服務，亦不得為該人的
利益而提供該等財產或服務 
(6.13) 

 

不得為恐怖分子的利益籌集財
產或尋求金融服務 (6.13) 

不應將政治人物界定為涉及犯罪
活動的人士 
 

毋須因客戶為政治人物而拒絕與
該等客戶的業務往來 
 

採取更嚴格的盡職審查(4.13.1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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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人物  
 
打擊洗錢條例將政治人物界定為: 
 

 (a)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地方擔任或曾擔任重要公職的個人  

      (i) 包括國家元首、政府首長、資深從政者、高級政府、 
              司法或軍事官員、國有企業高級行政人員及重要政黨 
               幹事﹔ 

     (ii) 但不包括第(i)節所述的任何類別的中級或更低級官員﹔ 

 

 (b) 上文(a)段所指的個人的配偶、伴侶、子女或父母，或該名個
人的子女的配偶或伴侶﹔或 

 

 (c) 與(a)段所指的個人關係密切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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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人物 

 未必能夠直接查閱相關資料，例如外地官員擔
任某職位的合理收入 – 較難去評估資料 

 

 在建立業務關係時，受賄的政治人物可利用法
律實體，以規避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
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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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人物 

執行下列更嚴格的盡職審查措施： 
 

 (a) 取得其高級管理層的批准﹔ 
 

 (b) 採取合理措施，確立該客戶或該實益擁有人
的財富來源及資金來源﹔及 
 

 (c) 按照所評估的風險就該業務關係執行更嚴格
的監察措施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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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政治人物 

 (a)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內地方擔任或曾擔任重要公職的個人 

 (i)  並包括國家元首、政府首長、資深從政者、高級政府、司
法或軍事官員、國有企業高級行政人員及重要政黨幹事﹔ 

      (ii) 但不包括第(i)節所述的任何類別的中級或更低級官員﹔ 

 

 (b) 上文(a) 段所指的個人的配偶、伴侶、子女或父母，或該名個
人的子女的配偶或伴侶﹔或 

 

 (c) 與(a) 段所指的個人關係密切的人(請參閱第4.13.6段)。 



本地政治人物 

 如知悉某人屬本地政治人物，金融機構應進行
風險評估，以斷定該人是否涉及較高的洗錢/恐
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。 

 

 如金融機構評定某人涉及較高的洗錢/恐怖分子
資金籌集風險，則應執行更嚴格的盡職審查及
監察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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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政治人物 

進行風險評估時之考慮因素: 
 

 國家風險、客戶風險、產品/服務的風險、交付/

分銷渠道的風險 

 

 了解政治人物所擔任公職的特徵和性質，例如
職級、 職位性質、可否接觸或控制公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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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人物的時限 

 不設時限 – “曾列為政治人物 – 以後可一直維持
其政治人物身分” 

 

 對於本地政治人物，應利用風險評估而非根據
指定時限，以決定如何處理不再擔任重要公職
的客戶 

 

 可能考慮的風險因素: 有關人士仍可發揮影響的
程度、為政治人物時所擔任的職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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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據庫 

 數據庫的利用不可取代傳統的客戶盡職審查程
序 – 錯誤假設某客戶的名字不在該數據庫就等
同該客戶不是政治人物 
 

 數據庫只是額外的資料來源 
 

 不是將風險評估工作外判 
 

 應明白建立數據庫時所用的參數及其技術上的
能力 

  

 



20 20 

 

聲明書 
 
 向客戶提供政治人物的釋義及詢問客戶是否符
合該釋義 
 

 將責任推卸給客戶 – 不是可接受的做法 
 

 客戶未必能夠確實判斷自己是否政治人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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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人物 

 如發現任何可疑交易/活動，應提交可疑交易報
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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